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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收购的宁波毕益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等20户企业贷款
债权处置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债权基准日2019年2月1日，具体情况见下表：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
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上述债权。

处置方式：多户组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其他合法合规处置方式。
特别提示及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我

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有权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公告有效期：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受理征询或异议的
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联系人：郑先生 联系电话：13738880085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海事路17号金可达大厦4层
邮政编码：325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7-88338058
联系人：韩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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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

宁波毕益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大通轴承有限公司

宁波盛世美家壁纸有限公司

宁波西摩电器进出口有限公司

象山鑫达制衣有限公司

宁波银河管桩有限公司

浙江天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卓佑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建安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宝鑫电力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浙江浦宁不锈钢有限公司

宁波卓润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模具压铸有限公司

宁波鸿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神化化学品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大高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银晨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浙宁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利邦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祥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本金/万元

1790.00

300.00

756.90

1467.00

173.00

1298.44

2700.00

630.00

3650.00

127.00

2870.00

250.00

731.00

1849.65

8109.39

1219.77

1525.00

993.53

3000.00

2980.83

欠息/万元

2.86

0.52

1.26

8.08

0.30

3.27

127.73

0.91

303.84

0.20

53.80

0.58

1.27

280.16

5578.73

30.31

7.08

0.99

35.29

23.85

担保人

宁波科德电器有限公司、杨文娇、岑建立、宁波毕益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明飞模具塑料有限公司、马鞍山恒创科技有限公司、宁波飞敏车料有限公司、赖中全、廖珊夫妻、赖彩玲

宁波联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慈溪市慧龙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宁波博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楼少波。

宁波西摩电器有限公司、董越君

宁波海润制衣有限公司、宁波东升服饰有限公司、杨建刚

浙江浦宁不锈钢有限公司、吕晖、尹杰、翁雪兰、宁波迈克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华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戴万成、齐明春、沈海燕

徐金德、岑利伟、江苏金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沭阳县惠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慈溪森美宝顺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徐狄佳、钱赞贤
象山兴洲建材有限公司、浙江建安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益帆、黄兆飞、胡
学娣

宁波骏嘉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宁波宝鑫冶金电器制造有限公司、陆文光、陈爱红

应春光夫妻、浙江浦宁不锈钢有限公司、10万元保证金存款质押

宁波市彩星电器厂、慈溪市樱美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市晓荣电器有限公司、胡建治、岑利芬

由宁波市精鑫压铸模研究有限公司、庄胜祥、孙静珠

余姚市华晶日用品有限公司、余姚市鸿通汽配有限公司、芜湖市鸿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浙江兆通置业有
限公司、宁波兆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波申格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宁波鸿 升壁炉有限公司、沈利军

宁波市江东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中石银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袁维芳、刘亚玲

宁波信宏建设有限公司、徐封平、孙映女

宁波银晨置业有限公司、宁波银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慈溪市吉恒置业有限公司、郑嘉丰

银亿集团有限公司、百胜麒麟（南京）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新世纪装潢市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银亿集团、宁波浙宁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华侨饭店有限公司、银亿集团有限公司、宁波辰能贸易有限公司、宁波银亿科创新材料有限公司

抵押物

余姚兰江街道夏巷村土地厂房

宁海县怡惠路兴宁小区3号楼501室

无

上虞永和镇锦绣四明文华苑62幢别墅

无

慈城镇太平桥99号厂房土地

无

无

象山县丹峰东路299-315号1-2层

无

余姚市三七市镇云山村工业用房

无

无

1、城区富达广场3-901室住宅抵押；2、四明西路478-5、478-6商铺；3、临山镇新城花园14
幢802、902、803、903住宅；4、位于临山锦园10幢101、102室；5、马渚镇悦府6-206、4-303
住宅

无

1、慈溪市古塘街道石桥头村商业、住宅；2、宁波市海曙区卖鱼路155弄36号306室；3、慈
溪市匡堰镇高家村住宅

宁波市鄞州区中兴路513号枫丹公寓小区701、702、703、704、705、706室

1、南京金陵尚府小区的七套办公用房，位于南京市秦淮区大光路118号8幢1101、1102、
1103、1001、1002、1003、1004室；2、南京市汉中路89号18层B1、B2、B3、C1座
镇海区骆驼街道金悦路72号1-14号；110号1-11室，2-1室；108号1-12室，2-2室；76号
1-13室；120号1-7室；122号1-6室的商铺
1、宁海县西店镇岭口村工业厂房；2、镇海区澥浦镇兴业路118号商铺；3兴业路沿线独立
住宅楼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2019资售

001号，签订日期：2019年3月19日），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
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银行联系人梅小姐：13857416278
光大金瓯联系人郑先生：13738880085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日
（单位：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2月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
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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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债权银行

上海银行

上海银行

上海银行

上海银行

上海银行

上海银行

上海银行

上海银行

上海银行

上海银行

上海银行

上海银行

上海银行

上海银行

上海银行

上海银行

上海银行

上海银行

上海银行

上海银行

债务人名称

宁波毕益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大通轴承有限公司

宁波盛世美家壁纸有限公司

宁波西摩电器进出口有限公司

象山鑫达制衣有限公司

宁波银河管桩有限公司

浙江天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卓佑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建安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宝鑫电力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浙江浦宁不锈钢有限公司

宁波卓润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模具压铸有限公司

宁波鸿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神化化学品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大高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银晨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浙宁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利邦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祥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2月1日)

本金

17,900,000.00

3,000,000.00

7,569,000.00

14,670,000.00

1,730,000.00

12,984,353.68

27,000,000.00

6,300,000.00

36,500,000.00

1,270,000.00

28,700,000.00

2,500,000.00

7,310,000.00

18,496,518.96

81,093,914.40

12,197,740.04

15,249,995.07

9,935,257.65

30,000,000.00

29,808,251.85

欠息

28,550.50

5,220.00

12,621.31

80,815.58

3,010.20

32,659.23

1,277,326.61

9,135.00

3,038,445.27

2,025.65

537,961.67

5,836.25

12,719.40

2,801,635.58

55,787,257.93

303,099.66

70,821.53

9,935.26

352,851.58

238,466.02

担保人

宁波科德电器有限公司、杨文娇、岑建立、宁波毕益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明飞模具塑料有限公司、马鞍山恒创科技有限公司、宁波飞敏车料有限公司、赖中全、廖珊、赖彩玲

宁波联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慈溪市慧龙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宁波博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楼少波

宁波西摩电器有限公司、董越君

宁波海润制衣有限公司、宁波东升服饰有限公司、杨建刚

浙江浦宁不锈钢有限公司、吕晖、尹杰、翁雪兰、宁波迈克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华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戴万成、齐明春、沈海燕

徐金德、岑利伟、江苏金达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沭阳县惠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慈溪森美宝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徐狄佳、钱赞贤

象山兴洲建材有限公司、中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益帆、黄兆飞、胡学娣

宁波骏嘉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宁波宝鑫冶金电器制造有限公司、陆文光、陈爱红

应春光夫妻、浙江浦宁不锈钢有限公司

宁波市彩星电器厂、慈溪市樱美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市晓荣电器有限公司、胡建治、岑利芬

宁波市精鑫压铸模研究有限公司、庄胜祥、孙静珠

余姚市华晶日用品有限公司、余姚市鸿通汽配有限公司、芜湖市鸿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浙江兆通置业有限公司、宁波兆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波申格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宁波鸿升壁炉有限公司、沈利军

宁波市江东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中石银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袁维芳、刘亚玲

宁波信宏建设有限公司、徐封平、孙映女

宁波银晨置业有限公司、宁波银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慈溪市吉恒置业有限公司、郑嘉丰

银亿集团有限公司、百胜麒麟（南京）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新世纪装潢市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银亿集团有限公司、宁波浙宁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华侨饭店有限公司、银亿集团有限公司、宁波辰能贸易有限公司、宁波银亿科创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院公告
2019年4月2日

（2019）浙0382民初2564号
王宾宾：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柳市

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7月9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三法庭适
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8293号

卢振华：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浙0382民初8293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8295号

郑汉宇：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浙0382民初8295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8299号
胡秀燕：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浙0382民初829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8306号

赵严：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柳市支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浙0382民初830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8308号

谷振峰：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浙0382民初830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8296号

陈雪梅：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浙0382民初829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
转让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
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日

附：公告清单 单位：元

债务人

浙江省兰歌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贷款合同号

公授信字第ZH1500000030606公借贷字第ZH1500000032564

本金

78799813.66

利息（暂计算至2017.9.20）

22605652.14

本息合计

101405465.8

担保人

浙江兰歌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永康市蕾富丽化学工业有限公司、金华新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华德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程正秋、姚慧玲、程外明、李吉、程外亮、李妲

注：
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2月20日的贷款本金及暂计算至2017年9月20日的欠息（具体以法院、破产管理人确

定为准），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
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
由债务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交通费等费用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5、上述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系，联系电话：18957110633。


